附件

国家技术转移南方中心初（中）级

技术经纪人承办申报书

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深圳市科技创新战略研究和技术转移促进中心

二〇二二年制

填 写 说 明

1．请认真阅读《国家技术转移南方中心初（中）级技术经纪人培训项目承办规则（暂行）》后，再填写本申报书。

2．提交相关资料的时间限制请按照申报书中说明的内容要求进行。

3．标注的内容仅限于独立法人机构填写。

4．申报书用仿宋体小四号字填写并需打印（A4）；凡不填内容的栏目，均用“无”表示；如内容较多不够填写，可适当附页。

5．相关证明文件等附件齐全，提供的资料、数据必须真实准确，不得弄虚作假。

	一、申报机构基本情况

	申报单位名称
	
	成立日期
	  年　  月

	申报类型
	□初级           □中级 

	法人类型
	□企业法人   □事业法人    □社团法人                
	法人代码
	

	转移机构
	□否          □国家        □省级         □市级

	机构类型
	□科研机构（ (转制科研机构）  □高等院校     □科技企业孵化器

□中介服务机构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，（请注明类型）          

	注册资本
	

	注册地区
	省       市      县（区、市）

	法定代表人/机构负责人
	姓  名
	
	职   务
	
	身份证号
	

	联系人
	姓  名
	
	职   务
	
	电子邮件
	

	
	电  话
	
	手   机
	
	传    真
	

	
	通信地址
	
	邮    编
	

	经营范围
	

	人员情况
	总人数
	人
	专职人员数
	人

	
	高级职称
	    人
	中级职称
	    人

	
	技术经纪人
	      人    
	硕士以上
	      人    

	上年度培训

概况
	


	二、师资及教材情况（1500字以内）

	

	三、场地及设备情况（1500字以内）

	四、取得的培训效果（1500字以内）

	

	五、附件（相关证明材料）

	包括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、培训情况等有关证明材料。



	六、申报主体承诺

	我单位保证上述填报内容及所提供的附件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无误，如有不实，

我单位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 ：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
（签字或盖章）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


